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
买方：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陕西欧莱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就买方向卖方购买造粒剂事宜达成本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第1条 标的物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品种规格
	数量
（吨）
	到厂单价（元/吨）
	税率
	税额
（元）
	不含税金额（元）
	含税金额
（元）

	造粒剂（粉状）
	FS-Z 
(25公斤/袋)
	34
	6750
	13%
	26402.65
	203097.35
	229500

	合计人民币总金额（大写）： 贰拾贰万玖仟伍佰元整。该价款为一次性包干总价，系卖方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内容而能获得的全部价款，除此之外，不做任何调整，如有遗漏，均视为卖方的自愿让利行为。卖方充分理解买方对各规格材料的实际需求数量及购买数量可能增减调整，各规格材料最终数量以买方指定人员验收合格的入库产品结算数量为准。以上金额为暂估金额，最终以双方结算确认的金额为准。


第二条  质量标准及要求
1、质量要求：执行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满足买方使用要求；
2、质保期12个月，质保期内产品质量实行 “三包”。
3、质保期起始时间：从买方将标的物投入使用或货到验收合格三个月后（因买方原因未使用）开始计时。
第三条  交货地点、交货方式及交货时间
1、 交货地点：买方磷化工分公司指定地点（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
2、交货方式：卖方负责送（发）货到交货地点。
3、交货时间：卖方根据买方生产需要均衡供货。
第四条  运输方式、包装要求、费用承担
1、运输方式：汽车运输。
2、包装要求：原厂原包装，包装物不回收；
[bookmark: _Hlk61534125]3、风险及费用承担：标的物运输过程中和交付买方之前的一切货损风险及运费、保险费、装卸费、杂费等相关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第五条  标的物验收及异议处理
1、标的物验收标准按本合同第二条要求执行，标的物的数量、质量、型号规格、外观等一切货物指标以买方的验收结果为准。
[bookmark: _Hlk61430873][bookmark: _Hlk61534380]2、如标的物的数量、质量、型号规格、外观等一切货物指标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未通过买方验收的，买方有权不予收货；卖方应按买方要求退货或换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3、卖方异议处置：如卖方对买方验收结果有异议，应于收到买方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异议，异议提出后，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提交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如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以及满足买方使用要求的，费用由卖方承担。卖方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同买方验收结果。
第六条  付款方式及发票
[bookmark: _Hlk61534556][bookmark: _Hlk61427328]1、付款方式：货到买方后，经买方验收合格且收到卖方出具的合法有效的符合买方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
[bookmark: _Hlk61534701]2、发票：一票制，卖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卖方应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并向买方主动提供相应证件。如因弄虚作假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由卖方承担。
[bookmark: _Hlk61535990]2、卖方必须保证所供货物的质量及数量，如卖方弄虚作假，买方不予结算。给买方造成损失的，卖方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
[bookmark: _Hlk61534916][bookmark: _Hlk61430924]3、卖方必须按合同约定，提前或按时交付标的物。否则，每逾期一天，卖方按合同总金额的1%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若逾期时间超过20个自然日，买方有权提前终止/解除合同，卖方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按合同总金额的20%向买方支付违约金，给买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
[bookmark: _Hlk61535064][bookmark: _Hlk61535018]4、卖方拒绝退、换货或是退、换货之后标的物的数量、质量、型号规格、外观等一切货物指标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未通过买方验收的，买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按合同总金额20%的标准向买方承担违约责任，给买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
5、买方逾期付款的，卖方自愿给与买方一定的宽限期。宽限期经过买方仍未付款的，则以逾期未付金额为基础按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向卖方支付违约金（含资金占用利息），最高不超过逾期未付金额的10%。
第八条  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争议或纠纷，买卖双方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买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Hlk61599441]第九条  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自 2025 年 9 月 15 日起至质保期结束之日止。合同有效期限届满本合同自动终止，若双方有意向继续合作的，由双方协商一致另行签订书面合同。
[bookmark: _Hlk61599459]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份数	
本合同自买卖双方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多页合同双方应同时加盖骑缝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肆份，买卖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其它约定事项
[bookmark: _Hlk61599486][bookmark: _Hlk61535317]1、买方一切行为和意思表示以买方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为准，其他印章或者员工私人行为不视为买方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对买方不具有约束力。若由此给卖方造成损失的，买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质量问题处理：质保期内，经双方代表现场检查并确认是产品质量问题，卖方无条件予以更换或退货，更换或退货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卖方全额承担；如买方选择退货处理的，卖方须在买方发出退货通知后7个自然日内全额退还买方已付款项，买卖双方签订产品质量问题处理协议书。
[bookmark: _GoBack]3、双方以本合同载明的通讯联络方式作为送达通知、函件、法律文书的有效地址，双方员工通过未载明的联系方式发送通知的，应出具证明其劳动关系及权限的相应材料。双方通讯方式变更的，应提前三天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对方按原通讯方式送达的仍视为有效送达。
	买方（盖章）：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盖章）：陕西欧莱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签字）：
	联系人（签字）：

	联系电话：0838-8701295
	联系电话：王秋梅19339901158

	通讯地址：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
	通讯地址：陕西咸阳泾阳县三渠镇南里庄村雒桥组

	开户行：中国银行什邡支行
	开户行：泾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帐号：121203636202
	帐号：2704070101201000065675

	税号：91510600205363163Y
	税号: 91610400087903340J

	传真号码：0838-8702974
	传真号码：

	签订地点：什邡市洛水镇
	签订日期： 2025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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